
1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HOTELS, LIMITED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045） 

2015 年股東週年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 (「本公司」) 於 2015 年 5 月 11 日舉行股東週年大會，主席於會上要

求就 2015 年 4 月 8 日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各項經提呈大會及獲得附和的決議案，以投票方式

進行表決。 
 
本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舉行當日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1,517,167,596 股，此乃給予股東有權出席並 

於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所有決議案的股份總數。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提呈決議案進行投票

時，未受任何限制。 
 
股東週年大會的點票過程由本公司股份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進行監票。所有普通

決議案均獲股東通過，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決議案 
票數 (%)* 

贊成 反對 

(1) 接納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經審核財務報告

及董事局與獨立核數師報告 

1,282,236,461 

(100.0000%) 

4  

(0.0000%) 

(2) 宣布派發末期股息 1,282,305,451 

(100.0000%) 

14 

(0.0000%) 

(3) (a) 重選麥高利先生為董事 1,281,828,463 

(99.9628%) 

477,029 

(0.0372%) 

 (b) 重選李國寶爵士為董事 1,127,922,249  

(87.9598%) 

154,393,216 

(12.0402%) 

 (c) 重選利約翰先生為董事 1,281,827,683  

(99.9620%) 

487,002  

(0.0380%) 

 (d) 重選高富華先生為董事 1,281,827,781 

(99.9620%) 

486,904 

(0.0380%) 

(4) 重新委任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核數師，並授

權董事局釐定其酬金 

1,282,189,234 

(99.9900%) 

128,231 

(0.0100%) 

(5) 授出發行新股份的一般性授權 1,034,813,118 

(81.0471%) 

241,991,981 

(18.9529%) 

(6) 授出回購股份的一般性授權 1,276,645,705 

(99.9875%) 

159,394  

(0.0125%) 

(7) 將回購的股份，加入第(5)項決議案發行新股份的一般

性授權內 

1,035,057,429 

(81.0662%) 

241,747,670 

(18.9338%) 

* 所有百分比皆計至小數點後 4 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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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贊成第(1)至(7)項中各決議案的票數超過 50%，全部決議案以普通決議案通過。 

 

            承董事局命 

             公司秘書 

            廖宜菁 
香港，2015 年 5 月 11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局的成員包括以下董事： 

 

非執行主席 

米高嘉道理爵士 

  
非執行副主席 

包立賢  

    
執行董事 

董事總經理兼行政總裁 

郭敬文 

 
營運總裁 

包華 

 
財務總裁 

郭艾朗 

非執行董事 

麥高利 

毛嘉達 

利約翰 

高富華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國寶爵士 

包立德 

卜佩仁 

馮國綸博士 

王䓪鳴博士 


